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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函 
機關地址：24220 新北市新莊區中帄路 439

號(北棟)9 樓 

承辦人：陳淑萍 

電話：02-89953518 

傳真：02-89956465 

E-Mail：pingchen@archives.gov.tw 

受文者：東海大學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11 日 
發文字號：檔企字第 1080011360 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如說明二 

主旨：有關本局明(109)年寒假實習學生申請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

轉知各系所鼓勵學生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為促進交流合作，多方培育檔案管理相關領域人才，增進

大學院校學生瞭解檔案管理實務機會，本局提供寒假實習

計 7 個名額。相關事項依「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實

習須知」說明如下： 

(一)申請人可依實習課程要求及個人興趣選擇實習單元至多

2 項，每日實習時間以不超過 8 小時為度，本局不提供報

酬(如薪資、交通費、膳食及意外保險等補助)及住宿場所

，實習期滿依規定發給實習證書。 

(二)有意申請者，請檢附申請表及歷年在校成績單影本(A4

格式)，自即日起至本(108)年 11 月 29 日止免備文逕送本

局(以郵戳、傳真或電子郵件寄達日期為憑)，逾期不受理

。 

(三)獲錄取者，本局除函請就讀學校轉知外，並於本年 12 月

中旬，於本局網站公布錄取名單。 

二、檢附本局「109 年寒假實習學生需求

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東海大學電子收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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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」、「109 年寒假實習學生申請表」及「實習須知」，電子

檔請至本局全球資訊網(網址：https://www.archives.gov.tw/)

之最新消息下載。 

正本：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中正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交通大學、

國立成功大學、國立宜蘭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金門大

學、國立屏東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國立高

雄師範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國立勤益

科技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、國立臺中科

技大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、國立臺北大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商業

大學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、國立臺北藝術大學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、國立臺

東大學、國立臺南大學、國立臺南藝術大學、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臺灣科技大學

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國立臺灣藝術大學、國立澎湖科技大

學、國立聯合大學、臺北市立大學、崑山科技大學、大仁科技大學、大同大學、

大同技術學院、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、大葉大學、大漢技術學院、中

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、中原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中國科技大學、中華

大學、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、中臺科技大學、元智大學、文藻學校財

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、世新大學、弘光科技大學、玄奘大學、光孙學校財團法人

元培醫事科技大學、佛光大學、亞東技術學院、亞洲大學、明志科技大學、明新

科技大學、東吳大學、東南科技大學、東海大學、長庚大學、長榮大學、南華大

學、南開科技大學、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、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

市科技大學、建國科技大學、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、修帄學校財團法

人修帄科技大學、真理大學、高苑科技大學、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、

淡江大學、逢甲大學、景文科技大學、朝陽科技大學、華梵大學、開南大學、慈

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、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、義孚大學、聖約翰科技大學、

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、僑光科技大學、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

學、實踐大學、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、輔英科技大學、遠東科技大學

、銘傳大學、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、黎明技術學院、樹德科技大學、

靜宜大學、龍華科技大學、嶺東科技大學、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、蘭

陽技術學院、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、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

學院、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、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、

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、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、宏

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、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、崇右學校

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

副本： 


